《国土资源地政、矿政、地质管理有关
重大问题研究》研讨会综述

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
为紧密配合国土资源部的重点工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咨询研究中心于2006年9月18-20日在京召开了《国土资源地政、矿政、地质管理有关重大问题》研讨会，会议邀请了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有关行业部门和部有关司局的领导、专家、学者，就国土资源地政、矿政、地质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讨。现就专家们对加强地政、矿政、地质工作管理中的一些主要问题的看法及认识要点综述如下。    
1、关于对地政管理工作中主要问题的看法和认识    
与会专家在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新形势下农民集体土地产权问题。论述了土地产权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内加强和完善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必要性。就如何完善我国的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有专家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农村土地产权不断演变的历史；从欧美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二战后东亚国家的发展以及近几十年中国的变化来看，不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对农村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产生不同的影响；面对无就业的经济增长，农地作为解决就业最后屏障，我们应更加重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从现实来看，必须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专家指出，应进一步落实好农民的土地权利，切实做到耕者有其田；以零税收、零负担保证农民愿意种田、种得起田；切实保证农民的土地权利不受侵犯。    
专家认为，要坚持完善土地出让制不动摇；要打破城乡二元土地所有制障碍，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城乡接轨的土地产权制度，对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在土地征收、转用、市场管理等方面实行同等保护和同价补偿；明确规范和细分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设立集体划拨土地使用权，在法律上设立集体出让土地使用权。    
有专家在对四省失地农民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对农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法律和政策支持；完善土地补偿费标准，由以土地农业产值为计量依据转变为以土地市场价值量为计量依据，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明确国家征地“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分类，适当约束国家和地方政府运用行政力量进行征地的权力，同时建立直接的土地交易市场。    
有专家在对17省农地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剖析了粮食生产中的土地权利问题，提出了赋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地权，禁止土地调整，加大土地权利证明性文件的发放的建议。针对当前偏重于财政角度的“多予少取”，提出了土地权利角度的“多予少取放活”，将更多受到法律保护的土地交还给农民。通过对土地权利视角下的民主政治建设的调查分析，提出了在农村建立类似于土地法庭的机构，一方面宣传国家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调节土地权利方面的争议。通过对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中的土地权利问题的分析，提出了稳定和界定农民的土地权利是行使土地抵押权，发挥金融机构在新农村建设作用的根本。    
2、关于对矿政管理工作中主要问题的看法和认识    
到会专家围绕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及其实现形式、矿产资源所有权与矿业权的法律关系、矿业权市场的运行模式等矿政管理中的相关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    
(1)关于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问题，与会专家就以下观点达成了共识。矿政管理的实践证明：矿产资源开发秩序中的诸多问题，大都同矿产资源的产权（即财产权）问题有关。由于矿产资源产权不明晰，导致了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矿产资源稀缺程度与市场价格相脱节，矿产品生产和消费中成本与收益、权益与义务、管理行为与结果的背离，矿产资源开发外部性等问题日益突出。研究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进一步明晰矿产资源的产权，切实加强矿产资源的产权管理，是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实现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也是实现矿产资源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修改完善《矿产资源法》及其配套法规的迫切要求。   
 专家们认为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也是一种民事经济关系。国家作为“特殊的民事主体”，对具有财产属性的矿产资源的支配权同其他财产所有权一样具有独立的绝对性、排他性；但国家又不是普通的民事主体，不便也不可能直接勘查、开发和使用矿产资源。于是国家通过建立矿业权制度，使矿业权进入市场流转，从而使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以实现。    
大部分专家认同了矿业权（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是一种用益物权的观点。但对于矿业权是基于什么权利产生的还存在分歧。有的代表认为矿业权是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结果；有的专家则认为探矿权与采矿权都是矿产资源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并对比土地使用权加以说明，矿产资源不能象其它自然资源那样, 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设立探矿权与采矿权，是将它们与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分离。其所有者权益是从其终端产品收益中提取的资源补偿费来体现。还有的专家认为探矿权在实际上取得了探矿的结果后才形成物权，而探矿只是个过程，探矿这个过程不能称为物权，只有形成了采矿权才是物权。    
专家们认为当前在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管理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对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管理重视不够，国家权益流失严重。二是对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管理认识存在片面性。有的主张矿政管理就是要回归到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管理，有的主张政府就是要全面掌控矿业权及其价款，还有的明文规定收取的矿业权价款由省、市、县比例分成。   
针对以上问题的存在，专家们提出了以下建议：要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矿业权的物权法律地位；规范政府管理矿产资源的职能并准确定位；明确矿业权人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特别是要改革完善矿业税费制度，规范有偿出让收费，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专家们还特别指出：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管理，要利于矿产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永续利用；更要有利于依据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强化国家对经济全局的宏观调控作用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后续性作用。    
有的专家，认为矿产资源管理要利于矿产资源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而有的专家反驳，认为没有资源的保值增值这个概念，只有财产、资产才有保值和增值问题，国家对矿产资源的管理，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服务是前提，所以资源管理应放在第一位，而不是资产管理。应严格区分矿产资源的产权管理、资产管理和资产经营这三个概念。政府对矿产资源资产、矿产资源产权和财产权进行管理这是必要的，但是它不能够对资产进行经营。资产管理的目的不是资产的增值和极大化，管理的目的是平衡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让各个利益均衡发展，管理好和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保护好矿业权人的利益，也保护好国家的利益。    
(2)关于矿业权的法律关系和矿业权市场的运作，有的专家从公法和私法划分的基础法学理论上阐述了对我国矿产资源管理的现实意义。专家认为，公法和私法划分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理论等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之上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公法文化传统根深蒂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传统的公法一统经济的立法模式弊端日益凸现，客观要求发挥私法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基础规范作用，从而呈现出“公法私法化”的法律发展趋势。矿业权是带有较强公权色彩的私权，矿业权市场的运作应当更多地遵循私法的规则。矿业权取得制度主要涉及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带有较强的私法属性，故该制度设计应更多地体现私法的理念和原则。目前矿业权原始取得上无偿和有偿并存的“双轨制”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顺应“公法私法化”的趋势建立矿业权的有偿取得制度就成为我们的理性选择。而“私法公法化”的法律发展趋势则要求发挥公法在矿业权取得制度中的必要作用。    
有的专家认为矿业市场准入资格是矿业的经营权，采矿权、探矿权是矿产资源的财产权，两者不应混淆。建议设三道进入矿业的门槛——设立企业，取得矿权，建设矿山（采区）。    
有的专家认为推进矿业权市场运行的法制建设必然需要寻求一个化解矛盾、协调利益、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解决方案。应当建立矿山企业平等的市场准入机制，不再按照所有制形式将矿山企业划分为三六九等。开放矿业权市场并推行矿业权有偿制度后，促进大量民间资本、外来资本涌入矿业领域，只有国有、民营、外资矿山企业成为公平竞争的市场主体，才是矿业权市场良性运行的基础。专家们呼吁亟需落实和保护矿业权。矿山企业经历审查批准准入市场后所取得的矿业权是物权，应当归属于矿业权人并由其自由的支配。即使强调矿业权的“有偿”取得和使用，也不可成为侵犯既有矿业权的理由，因此采矿权被拿来招拍挂要尊重探矿权人优先权。既然矿业权是矿业权人的财产权利，在矿业权流转方式的确定上必须解放思想，不仅可以允许矿业权出售、出资入股、抵押，还应当允许将其出租、承包，将现实中各种形式的矿业权地下交易公开化，有利于对矿业市场进行监管。总之，矿业权市场运行的法制建设既不能将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延伸到矿业权，也不宜为落实矿业权私权而损及国家所有权，这是任何改革都应当坚持的。    
专家认为，从世界主要国家矿政管理体制的经验来看，矿产资源管理的核心是矿业权管理，矿产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是经济调节，矿产资源管理方面政府职能的本质是服务，国际上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基本上是一级管理的，矿政管理要适应矿业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3、关于对地质工作中主要问题的看法和认识    
有专家认为，积极培育矿产勘查市场主体，努力提高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目前国有矿山企业、国有地勘单位、民营和部分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矿产勘查市场主体，积极培育矿产勘查市场主体，加强我国矿产勘查工作是大有希望的，提高地质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保障能力是大有希望的。    
从事有色地质工作、煤炭地质工作和化工地质工作的几位专家，各自从本部门地质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当前地质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专家们认为：体制上存在着矿产勘查和开发被分割成事业和企业的问题；矿业权的设置需要科学合理，要与矿区总体规划等实际情况相吻合，以及地质勘查报告的评审和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等问题；认为当前找矿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更需要创新的地质理论和先进的勘查技术方法进行找矿，因此不仅要建立市场条件下的勘查机制，也要加强以地质为主的综合信息研究，坚持地质科技创新，争取地质找矿的重大突破。

